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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A 日本短期留学参加条件 关于在此条款中未规定的事项,将遵照本公司旅游业条款执行。 
 

■旅游费用包含 

①行程表里所记载的交通费 

②行程表里所记载的住宿费以及指定观光费 

③导游（指导员）服务费以及旅行社的其他服务费用 

④学费及各种文化体验费用 

⑤团队行动中付的小费 

⑥三次聚餐（欢迎会、交流会、修了仪式后的会餐）费用 

⑦在日旅游保险 

※由于旅游者个人原因没有参加以上旅游服务当中的个别行程、原则上不退还相关费用。 

■旅游费用不包含 

前述项目以外的费用不包含在旅游费用之内。例举一部。 

①自由活动中的参观费用、交通费等 

②行李超重费(超过规定的重量・大小・个数) 

③洗衣费、电话费、小费、以及其他追加饮食等个人费用及相关消费税、服务费等 

④个人伤病医疗费(伤病、医疗保险等) 

⑤自选项目（行程）的旅游费用 

⑥从家到出发降落地的交通费、住宿费 

⑦餐饮费 

■申请条件 

①需本公司指定的国外高等教育机关的在校生（在学证明书）以及能得到指导教员的「推荐书」的学生。 

②身体有病、有障碍的人要如实提出详情。如果认为当旅行者有可能会妨碍集体活动的顺利实施的时候、有可能拒绝申请、或有专人陪伴者为条 

件接受申请。 

■申请方法和合同的成立・旅游费用的支付方法 

用电话、邮件・传真等通信手段提出申请的时候、本公司确认预约的第二天算起在14天之内要提出申请表以及支付申请费。在期限内没有支付 

申请费时、本公司将视为无预约申请处理。经本公司的承认以及申请费的受理确认之后方可视为合同缔结完了。余款需在旅游开始日前的14天之

前支付完了。 

■最终行程表 

记载有交通住宿机关名的最终行程表将于旅游开始日的前3天为止交付给旅游者。最终行程表交付日之前如有咨询也可告知安排情况。 

■旅游合同内容・旅游费用的更改 

①当发生天灾地变、战乱、暴动、交通运输住宿机关等的旅游服务业务的中止、行政机关的命令、并非依据当初的运行计划的交通运输之提供以

及发生了其他本公司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权更改旅游合同内容。并可按照更改内容增加或减少旅游费用。 

②由于明显的经济形势的变化等原因，交通费出现了大幅度地超过通常能够想象的程度的金额之增加的情况下本公司可以更改旅游费用。增加费

用时会在旅游开始日前 15天通知。减少费用时只将该减少金额从旅游费用当中减除。若出现退还金额产生时、在合同书里记载的行程终了日的

第二天起 30天之内退还。 

■旅游者的转让 

旅游者不可以把合同中的权力转让给第三者。 

■合同解除费(旅游者解除旅游合同) 

①旅游者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向本公司支付附表1中规定的取消费的条件下，解除旅游合同。但是、解除合同申请时间需在本公司或申请代 

理店的营业时间内。 

②与本公司无关，由于旅游者本人的贷款事宜出现问题而解除合同时，收取消费。 

③由于旅游者本人的原因想更改旅游开始日或行程时、视为旅游者自动取消合同，收取消费。 

④以下情况，不收取消费。 

(a) 合同内容所附表2的赔偿金支付内容有更改以及其他重要内容有变化时。 

(b) 由于明显的经济形势等变化交通费产生增加而旅游费用产生增加时。 

(c) 由于天灾地变、战乱、暴动、交通运输・以及住宿机关等中止旅游服务的提供、政府机关的命令以及其他的事由、而使旅游不能在安全且顺 

利的情况下实施，或者发生上述可能性极大的时候。 

(d) 本公司在旅游开始日的前3天为止没有交付给旅游者最终行程表时。 

(e) 由于本公司的责任，不可能按当初预定的行程实施旅游时。 
 
 
 
 
 
 
附表 1 

解除合同日 取消费 

 
旅游开始日的前一天起倒数 

第 13 天～第 3 天 旅游费用的 20％ 

第 2 天 旅游费用的 30％ 

旅游开始日的前一天 旅游费用的 50％ 

旅游开始日的当天（旅游开始前）解除的情况下 旅游费用的 100％ 

旅游开始之后的解除或无任何联络而不参加的场合 旅游费用的 100％ 

 



 

 

 

 

 

 

 

 

 

 

■※退款日期   旅游开始前的解除……解除日的第二天开始7天之内 

旅游开始后的解除……合同规定的旅游结束日的第2天开始30天之内 

■本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 

以下情况下本公司可单方面解除合同。 

旅游者不交纳旅游费用、申请条件不符合要求、有疾病、妨碍集体行动、以及本公司事先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不能顺利实施旅游活动时等。 

■最低成团人数 

10人。低于此人数有可能中止旅游。旅游中止时，会在旅游开始日的前13天之前及时通知旅游者。 

■旅程管理 

本公司将努力确保旅游服务的顺利实施。旅游者在集体行动中、要听从陪同人员的指示和安排。 

■本公司的责任 

本公司在履行旅游合同内容时、由于本公司或者指定的代理安排的人员(以下简称为“代理安排人”)的故意或者过失，而给旅游者带来损害的时候，

则承担赔偿的责任。旅游者的行李的赔偿限度为一人15万日元（由于本公司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场合下除外）。 

■旅游者的责任 

由于旅游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本公司受到损害时旅游者必须赔偿损失。 

■特别赔偿 

不管本公司的责任发生与否，依据旅游业条款附表2的赔偿规定，对于旅游者在参加旅游过程中发生偶发事故而造成旅游者身体、生命或者随身行李

遭受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本公司将支付事先规定的赔偿金及慰问金。 

■旅游保证 

旅游行程上如发生下列所示的更改(由于天灾地变、战乱、暴动、政府机关的命令、交通运输・住宿机关的旅游服务的中止、并非当初的运行计划的

运输服务的提供、为了确保旅游者的生命或者身体安全的必要措施等除外)时、旅游费用乘以附表 2 相应规定比率得出赔偿金额支付给旅游者。但是、

提供服务的日期和顺序发生变化时不在此范围。对于 1 名旅游者的赔偿金额的上限，规定为旅游费用的 10％。另外、赔偿金额不足 1，000 日元的

时候本公司将不支付赔偿金。本公司在得到旅游者的同意后有可能以提供物品服务来替代支付赔偿金。 

 

 

附表 2 

 

产生支付赔偿金必要的更改 

 

每一件的比率（％） 

旅游开始前 旅游开始后 

旅游简介所记载 

（1）旅游开始日或者旅游结束日的更改 

（2）入场的游览地或者游览设施（包括餐厅）以及旅游目的地的更改 

（3）交通运输机构的等级或设施更改为低于原规定的内容 

（ 仅 限 于 更 改 后 的 等 级 及 设 施 的 费 用 的 总 计 金 额 低 于 原 金 额 ） 

（4）交通运输机关的种类或者公司名的更改 

（5）旅游开始地机场或者结束地机场不同的航班时 

（6）住宿机关的种类或者名称的更改 

（7）住宿机关的客房的种类、设施、景观以及其他客房条件的更改 

（8）前面各项所记载的更改中旅游标题中有记载的事项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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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条件基准日 

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的运输费为基准。 

■其他 

本公司在任何情况下不做旅游的再实施。本申请书将成为旅游业法第12条的4及5上的书面材料说明、合同书面材料的一部分。 

 

 

 

 

 

 

 

 

 

 
 

 

 

 

 

 

 

 

 

 

 

株式会社ダイバーシティ東北エデュケーション＆ツーリズ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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